


江门市律师协会

知识产权纠纷律师调解工作室工作指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工作指引宗旨】 为保障江门市律师从事知识

产权纠纷调解工作有序进行，充分发挥律师在预防和化解矛

盾纠纷中的专业优势、职业优势和实践优势，健全完善多元

化纠纷解决机制，保障调解活动规范化、程序化开展，服务

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

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

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

问题的规定》等有关规定及相关政策精神，结合我市知识产

权纠纷案件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工作指引。

第二条【知识产权纠纷律师调解工作室】 江门市律师

协会设立知识产权纠纷律师调解工作室（以下简称：律师调

解工作室）。律师调解工作室在江门市律师协会指导下，选

聘我市律师作为调解员，接受人民法院移送、委派或者委托

案件，指派律师调解员参与矛盾化解和纠纷调解。律师调解



工作室以及律师调解员所从事的调解工作均需接受江门市

律师协会领导。

知识产权纠纷律师调解工作室由江门市律师协会安排

工作人员负责日常工作。

第三条【律师调解工作】 本工作指引下的律师调解工

作是指对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知

识产权纠纷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受理立案前或者受理立案

后委托律师调解工作室主持调解，由律师调解工作室指派律

师调解员作为中立第三方，协助纠纷各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

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的活动。

第二章 任职条件与聘任程序

第四条【聘选规则】 律师调解员由我市专职律师自荐

报名，由江门市律师协会进行审查，择优聘任。

第五条【任职要求】 律师调解员应当具备以下资格条

件：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身体健康的成年公民；

（二）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遵守法律法规，尊重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三）品行良好，公道正派，勤勉敬业，注重效率，热

心调解工作；

（四）执业须满一年，具有丰富调解经验的可适当放宽

条件；

（五）具有知识产权领域丰富办案经验者优先；

（六）其他担任律师调解员应当具备的条件。

第六条【不得担任律师调解员情形】 有以下情形之一，

不得担任律师调解员：

（一）曾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曾被开除公职的；

（三）曾受到行政处罚或行业处分的；

（四）曾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五）曾被免除调解员职务的；

（六）有其他严重违法违纪或德行不端的行为，有可能

影响调解工作的。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七条【工作职责】 律师调解员应当在知识产权纠纷

调解工作中履行以下职责：

(一)协助人民法院完成起诉状、证据材料、诉前调解告



知书等材料的送达工作；

(二)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三)调解不成的，确认无争议事实或归纳争议焦点并总

结记录；

(四)应律师调解工作室要求出席会议、研讨会等相关活

动；

(五)按要求做好工作台账，案例撰写等有关调解工作事

宜；

(六)律师调解员应当完成的其他工作。

第八条【职业道德】 律师调解员应当承诺遵守以下行

为规范：

(一)不得私下接触当事人；

(二)不得私自收受、索取当事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

当利益；

(三)不得担任本人调解案件的委托代理人；

(四)保守调解秘密，不得泄露案件当事人隐私、商业秘

密等；

(五)不得私自复制或使用调解过程中获取的案件信息。

第九条【调解原则】 律师调解员在开展知识产权纠纷

调解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 依法调解原则。律师调解工作应当依法进行，不

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和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二)平等自愿原则。律师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应当充

分尊重各方当事人的意愿，尊重当事人对解决纠纷程序的选

择权，保障其诉讼权利。

(三)中立原则。律师调解员调解应当保持中立，不得有

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言行，维护调解结果的客观性、公正

性和可接受性。

(四)保密原则。除当事人一致同意或法律另有规定以外，

调解事项、调解过程、调解协议内容等一律不公开，不得泄

露当事人的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

(五)便捷高效原则。律师调解员运用专业知识开展调解

工作。应当注重工作效率，根据纠纷的实际情况，灵活确定

调解方式和程序，建立便捷高效的工作机制。

第四章 调解程序

第十条【调解范围】 律师调解员可以根据安排就各类

知识产权纠纷民事案件进行调解，但是以下案件除外:

(一)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

(二) 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



(三) 其他依照案件性质认为不能或者不适宜进行调解

的案件。

第十一条【回避规定】 律师调解员在开展知识产权纠

纷调解工作时要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自行回避：

(一)系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的近亲属的；

(二)与所调解的知识产权纠纷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纠纷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

公正调解的。

律师调解员具有上述情形，当事人要求回避的，律师调

解员应当回避，当事人没有要求回避的，律师调解员应当及

时告知当事人并主动回避。当事人一致同意继续调解的，律

师调解员可以继续主持调解。

第十二条【回避规定】 律师调解员在承办知识产权纠

纷调解工作后，不得就该知识产权纠纷或与该知识产权纠纷

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纠纷接受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委托，担任其

诉讼代理人或仲裁代理人，也不得担任该争议事项后续解决

程序的人民陪审员、仲裁员、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

第十三条【调解方式】 律师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时，



可以采用其认为适当的有利于促进当事人达成和解的方式

进行调解，包括:

(一)通过线上或者线下方式与双方当事人及其委托代

理人就知识产权纠纷开展调解工作；

(二)要求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提出解决争议的建议

或方案；

(三)向当事人提出解决争议的建议或方案；

(四)其他有利于促进当事人达成和解的方式。

第十四条【调解要求】 律师调解员开展知识产权纠纷

调解工作时，应当认真审阅和研究案件材料，掌握案情、争

议焦点等案件基础信息。

律师调解员应当从法律、事实等方面向双方当事人分析，

引导当事人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逐步减少分歧，以期最后

达成调解协议。

第十五条【调解情况登记】 律师调解员在承办调解工

作时，无论调解是否成功，应当按要求进行案件登记。

第十六条【调解协议履行】 经律师调解员调解，当事

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律师调解员应当积极引导当事人及时履

行调解协议。



第五章 业务指导

第十七条【业务指导】 律师调解工作室将根据知识产

权纠纷类型和特点，定期组织律师调解员进行业务指导和培

训。通过采取实务指导、集中培训等多种方式，提升律师调

解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纠纷调处能力，提高律师调解工作质

量和公信力。

第六章 考核

第十八条【考核】 律师调解工作室定期对律师调解员

工作进行总结、评估及考核。考核主要从律师调解员调解案

件的数量、效率、成功率、活动出席率、资料整理归档情况

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考核结果作为对调解员进行继聘、表彰的参考依据。

第十九条【表彰】 江门市律师协会将结合考核情况对

优秀律师调解员定期给予表彰。



第七章 律师调解员续聘、调整、退出及更新机制

第二十条【任期】 聘任期原则上为一年，经律师调解

工作室综合考核情况对律师调解员进行调整、续聘。

第二十一条【退出机制】 律师调解员应遵守法律法规

和相关规章制度，尽职尽责开展调解工作；如有下列情况，

调解工作室可随时予以解聘：

(一)在调解工作过程中，偏袒一方或进行非法调解的；

(二)侮辱当事人的；

(三)索取、收受当事人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四)泄露当事人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

(五)经考核不能胜任调解工作的；

(六)严重违反律师调解员管理制度、怠于履行职责造成

恶劣社会影响的；

(七)因身体原因无法正常履职的；

(八)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进行调解的。

第二十二条【律师调解员人员更新】 根据调解工作开

展需要，律师调解工作室有权不定期就律师调解员进行聘选、

更新。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解释】 本工作指引由江门市律师协会制

定并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实施时间】 本工作指引自正式公布之日

起实施。


